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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泰格”、“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８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纽泰格”，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２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２０．２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９１８

，

０２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３

，

９３７

，

４６５．８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１

，

９７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６６２

，

５３４．１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１

，

９７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６６２

，

５３４．１２

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１％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６６

，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１６

发行人：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数控”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134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76.56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需参与跟投，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02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98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00%。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年 2月 16日（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大族数控”股票 798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2 月 1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

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839,51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71,398,563,000 股，

配号总数为 142,797,12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4279712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947.1883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84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62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 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3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9.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29416382%，申购倍数为 4,358.8866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 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2月 17日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兰疫苗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０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１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０１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６．８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Ｃ２７

医药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２７

医

药制造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３９．０５

倍（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收盘价（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人民币）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

前市盈率

２０２０

年扣非

后市盈率

３００６０１．ＳＺ

康泰生物

８１．５５ ０．９８８６ ０．９０３１ ８２．４９ ９０．３０

３００１２２．ＳＺ

智飞生物

１０７．９４ ２．０６３３ ２．０７６８ ５２．３１ ５１．９７

３００１４２．ＳＺ

沃森生物

４８．８４ ０．６３０５ ０．４４９４ ７７．４７ １０８．６８

３００８４１．ＳＺ

康华生物

２１８．９９ ４．５３３８ ４．４７７３ ４８．３０ ４８．９１

６８８７３９．ＳＨ

成大生物

６９．７７ ２．２０４８ ２．０２８０ ３１．６４ ３４．４０

６８８２７６．ＳＨ

百克生物

５５．９０ １．０１３１ ０．９７３５ ５５．１８ ５７．４２

６８８６７０．ＳＨ

金迪克

６４．４５ １．７６１１ １．８３９６ ３６．６０ ３５．０３

平均值

５４．８６ ６０．９６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５６．８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５．３１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发布的“

Ｃ２７

医药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

比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

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

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

１

号附

１

号

联系人：吕成玉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３５５９９０９

２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贾鹏、刘晓宁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2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002381

股票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10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94号文核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双箭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54”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51,364.00万元，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共计5,136,400张，按面值

发行，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2月10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

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2月11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4,097,167张，总计409,716,7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9.77%。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

于2022年2月15日（T+2日）结束。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017,45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1,745,3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1,77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77,7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协议约定，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

可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

此所产生的余额3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21,780

张，包销金额为2,178,000.00元，包销比例0.42%。

2022年2月17日（T+4日），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发行人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彭洋溢、李雪

联系电话：010-56839366、010-56839416

发行人：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323

证券简称：

*ST

雅博 公告编号：

2022-010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2月16日，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博股份” 或“公司” ）收到山

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区法院” ）送达的（2021）鲁0402破3-4号《民

事裁定书》，市中区法院裁定《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 ）执行完毕，终结雅博股份重整程序。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21年4月25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雅博股份破产重整一案，后移

交市中区法院审理，市中区法院于2021年5月6日指定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

管理人，负责开展重整各项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和《关于法院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2）。

2021年9月29日，雅博股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了《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和《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2021年9月30日，市中区法院作出（2021）鲁0402破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雅博

股份重整计划，并终止雅博股份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2022年2月9日，雅博股份向管理人提交了《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 2022年2月11日，管理人向市中区法院提交了《关于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报告了管理人监督公司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情况，

认定《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提请市中区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2年2月16日，市中区法院作出（2021）鲁0402破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雅博

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 确认《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 终结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

三、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改善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有利于改善经营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二）2021年4月26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鲁04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七）项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2年2月16日，市中区法院已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因前期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已消除，公司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3条第（一）项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风险提示

（一）因公司部分债务出现逾期，部分债权人申请冻结了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触及“公

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1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

司于2019年7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其他

风险警示相应情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二）公司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

股票于2021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若公司2021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继续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项第（七）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因有关审

计工作尚在进行，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最终数据是否触及上述指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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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雅百特” ）为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雅博股份”或“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022年2月16日，山东雅百特收到山东省枣庄

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区法院” ）送达的（2021）鲁0402破5-6号《民事裁定

书》，市中区法院裁定《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执

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山东雅百特重整情况概述

2021年6月21日，市中区法院依法作出（2021）鲁0402破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山东雅百特重整一案，并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2021）鲁0402破5-1号《决定书》，指定山东

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负责具体开展各项重整工作，具体情况详见《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2021年9月29日，山东雅百特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了《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

2021年9月29日， 山东雅百特管理人向市中区法院提交了裁定批准山东雅百特重整计划

的申请。 2021年9月30日，山东雅百特管理人收到了市中区法院送达的（2021）鲁0402破5-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山东雅百特重整计划，并终止山东雅百特重整程序，山东雅百特进

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9）。

2022年2月9日，山东雅百特向管理人提交了《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 2022年2月11日，山东雅百特管理人向市中区法院提交了《关于山东雅百特

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报告了管理人监督山东雅百特执行 《重整计

划》的相关情况，认定山东雅百特《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提请市

中区法院裁定确认山东雅百特《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2年2月16日，市中区法院作出（2021）鲁0402破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山东

雅百特《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 确认《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 终结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

三、山东雅百特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山东雅百特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山东雅百特债务风险，改善

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状况。

（二）根据山东雅百特《重整计划》的债权分类、调整及清偿方案及经营方案，山东雅百特

清偿债务等执行《重整计划》的行为，将对公司合并口径下2021年度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

影响，具体数据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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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8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2年2月16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6日0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武校生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1名，代表股份213,364,51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7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177,020,99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名，代表股份36,343,52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5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股东共有1名， 持有股份155,414,

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240%；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有38

名，持有股份36,346,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申请全资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363,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45,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李航律师和何子楹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律师认为，公

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股票简称：

ST

北文 公告编号：

2022-06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股东大会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30。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2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文化产业园C楼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严雪峰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人员

1.�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27人，代表股份285,320,648股，

占公司总股本715,900,255股的39.8548%，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1人， 代表股份

1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6人，代表股份285,215,6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9.840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4人，代表股份88,

711,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91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1.00、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285,001,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82%；反对252,5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885%；弃权6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8,392,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406％；反对252,5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47％；弃权66,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4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攀 关晓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07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专利诉讼风险：公司前期收到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传票等，公司生产的三行、六行打包

采棉机产品涉嫌侵害美国迪尔公司一项发明专利权。 涉案产品2021年收入占公司2021年全年营

业收入的比例约为25%-35%。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暂无法确定，对公司经营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股权转让款回收风险：公司转让中软通股权转让款尚有5,017.20万元逾期未收回，存在无

法收回的风险，可能对公司2022年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2年2月14日至2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股

票价格涨幅累计达30.0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公司于2022

年2月16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2022年2月16日公司股

票继续涨停。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相关风险提示

1、专利诉讼风险

公司于2022年1月5日收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快递送达的（2021）新01知民初55号

应诉通知书、传票等相关文件，美国迪尔公司以公司生产的三行、六行打包采棉机产品侵害了其

ZL200410085674.2号发明专利权为由，对公司及子公司现代农装提起诉讼。

被诉侵权技术涉及的零部件主要用于公司2021年新生产的三行、六行打包采棉机产品。 根据

公司财务部门预估，上述产品2021年收入占公司2021年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25%-35%。 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暂无法确定，对公司经营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回收风险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与王小伟签署了《关于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回购协议》，

王小伟以17,414.73万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的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并约定王小

伟分四期支付。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转让款按照协议约定均已到期，王小伟已支付转让款12,

397.64万元，尚未支付转让款5,017.20万元。

若王小伟未履行后续付款义务且主要担保物出现重大不利情形，剩余转让款将存在无法收回

的风险。 公司根据转让款回收情况及抵押物价值等综合因素进行减值测试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

可能对公司2022年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3、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 2022年2月14日至2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 股票价格涨幅累计达30.04%。

截止2022年2月16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市盈率数据显示，公司所属证

监会行业C35专用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7.96倍。 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131.87倍，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实施认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部分代销机构协商一致，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2年2月23日起，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A类014999、C类015000）在部分代销机构实施认购费率优惠。 现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费率优惠适用范围

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8

网址：www.fund123.cn

2、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fund.eastmoney.com

3、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98-8511

网址：https://kenterui.jd.com

4、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2555

网址：www.5ifund.com

5、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6、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danjuanapp.com

7、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期限自2022年2月23日起至3月8日止。 若本基金募集期限延长的，费率优惠期限截

止日相应延长，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三、费率优惠实施方案

费率优惠期限内，投资者通过相关代销机构认购上述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相关代销机构公

示为准。 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将不再享有折扣优惠，按固定费用执行。 上述基金原认购费率

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代销机构不包括本公司直销柜台、网上直销平台、微信交易平台，本公司直销渠道业务办理

规则以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32-9090）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www.ehuataifund.com）查询。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

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

担。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关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

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6日


